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暑假正值旅遊旺季，對於慢性病患而

言，如何在旅遊期間確保健康無虞，就要在

旅行前做好萬全準備，才能開心出遊、平安

回家。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（以下簡

稱食藥署）邀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藥劑部陳如慧藥師，為大家彙整出以下出遊備

藥 5要點： 

長期用藥應備齊 

平日長期使用的血壓、血脂、糖尿病、心血管及氣喘

等用藥，應事前準備足夠藥量，建議攜帶大於旅遊天

數的合理數量，為預防備藥不足，應同時攜帶藥品清

單、處方箋或病歷影本等，作為當地就醫參考，並應

遵照醫囑使用，不可擅自停藥，平時開立用於氣喘發

作的吸入型支氣管擴張劑、心絞痛發作時使用的硝酸

甘油舌下錠等急救藥品，務必隨身攜帶。 

常用藥品備安心 

常用的鎮暈劑，如：暈車及暈船藥等，應於搭乘交通工具前 30分鐘服用；胃腸用

藥如：止瀉劑、助消化劑、消脹氣劑及制酸劑等；解熱鎮痛劑，用於發燒或各種

疼痛，包含外用藥膏或貼布；其他備用藥品如：感冒用藥、防蚊液等。若曾因蚊

蟲叮咬引發過敏，或平日經常過敏復發者，建議先徵詢醫師意見後開立抗過敏藥

備用。 

【本期提要】 

一、 出遊備藥 5 要點 

二、 路旁野菇不採食！ 

三、 夏飲冰品注意衛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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攜帶簡易救護包 

簡易的外傷救護包，如：剪刀、紗布、酒精棉片、優碘、棉棒及 OK繃等。 

疫苗防疫不可少 

需先了解當地旅遊安全及傳染病風險概況，檢視是否需要接種疫苗或使用預防瘧

疾藥品，相關訊息可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查詢，或於出發前 1 到 2 個月

到旅遊醫學門診就診諮詢。 

帶藥規定需明瞭 

自用管制藥品，如安眠藥，需備有診斷證明書或處方箋影本等證明，若屬第 1至 3

級管制藥品，則務必攜帶食藥署開立的證明文件，必要時可於出國前至外交部領

事事務局網頁查詢，瞭解入境當地國是否有特殊規定，以免誤觸法律。 

 食藥署提醒，對於銀髮長輩或慢性病患者，建議應於出國前先諮詢醫師評估，

藥品相關問題可詢問藥師，如果旅遊期間使用自備藥品後，身體還是感到不舒服，

應盡速尋求當地醫療援助。 

 

    臺灣地區氣候多雨而潮濕，適合菇類生長，在野外林間、田埂邊和草原上，

很容易可以發現不知名的野菇冒出，不禁讓人想到味道鮮美的菇蕈，但並非所有

蕈類都是可供食用的，許多野菇外觀極為相似，民眾若不仔細觀察並比對植物圖

鑑，很難分辨出它的品種及是否具毒性，民眾切忌輕易品嚐來歷不明的菇類。 

 夏季天氣高溫多雨，隨處可見的野菇食

用安全性又引起關注，媒體曾報導因誤食

「綠褶菇」而中毒的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司

馬按地區，近日又悄然冒出 19朵。「綠褶菇」

是一種有毒不可食用的菇類，食藥署統計近

3年食品中毒案件發現，幾乎每年都有民眾因採食野外有毒綠褶菇，因而引起中毒

的案例，其外表顏色淺不鮮豔（如上圖）與可食用的白色雨傘菇及雞肉絲菇相似，

易遭混淆誤食。 

    「綠褶菇」屬中至大型菇菌，菌蓋呈半球形平展可至寬 20公分，菌褶初期為

白色，成熟後逐漸轉為灰綠色，當受損時會轉為褐色，是可辨識的重要特徵，若

路旁野菇不採食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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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食後 1至 3小時，會有噁心、嘔吐、腹痛、血便及脫水等腸胃炎型中毒症狀。 

 食藥署呼籲，當您看到路邊草地或腐木生長出來的野生不明菇類，應秉持「不

採不食」的觀念，以免因逞一時口腹之慾，造成身體健康上無法挽回的傷害，更

不要把採摘的野菇分送給親友，萬一不小心吃了不明菇類出現生理不適的症狀

時，應儘速就醫並保留剩餘檢體，以利正確診斷與治療。 

在夏季高溫炎熱下喝一杯冰涼的手搖杯飲

料，真是大快人心，但要注意的是，吃下不潔食品

而造成嘔吐、腹瀉，那可就得不償失了。 

    冷飲、冰塊及冰品等都是不需再加熱即可食用

的即食食品，未經加熱程序抑制微生物生長，一旦

食品有冷凍、冷藏的溫度控管不當、貯存時間過長、貯存之容器、環境衛生不佳

或是水質受到汙染、食材處理人員衛生習慣不良等違反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

情形，就可能造成微生物孳生而影響民眾的健康。 

    食藥署近年來與地方政府衛生局聯合執行現場調製飲冰品抽驗專案，針對茶

飲、咖啡、冰塊及冰品等進行衛生標準檢驗，並查核業者製造場所的衛生環境，

及現場調製的茶飲、咖啡標示符合性，以確保消費者健康。現場稽查不合格最常

見的原因為：1.食材未離地放置、未覆蓋；2.食材未與其他物品區隔放置；3.作業

場所未保持清潔。 

    食藥署提醒，消費者購買飲冰品時，應多注意店家環境衛生及其冷藏、冷凍

櫃溫度，是否保持在攝氏 7度及零下 18度以下，裝取冰塊、食材時是否穿戴手套

或保持衛生清潔，購買成品後應儘快食用，如無法立刻食用完畢應冷藏，切勿置

於室溫太久造成微生物孳生，另外應注意熱量及糖分攝取，才不會因享受美食而

影響健康。 

夏飲冰品注意衛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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